
 

國軍桃園總醫院 
教案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7 日 

師培中心會議第 1次修訂 

 

第一條  國軍桃園總醫院 (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教學創新、研發課程教案與教學

活動，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習成效，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院教師。 

第三條  獎勵原則及作業說明如下： 

一、教學教案 

(一)教案內容包含：教師資格、基本資料(課程內容、會議紀錄、簽

到冊、會議照片)、資料內容(課程內容是否合宜、會議紀錄是否

詳實等)。教案應具體說明為達成教學目標設計相關活動，學生如

何從教學活動過程，學習課程內容意義。授課教師應以單元為單

位規劃教案，教案內容設計須考量學生的程度。 

(二)申請教師應備妥教學教案自前年度 9月 1日至當年度 8月 31日

止之教學授課資料進行教案獎勵申請。 

(三)審查通過者核予獎勵金。 

1. 特優(3名)：獎狀乙紙及獎金新台幣 1,500元整。 

2. 優等(5名)：獎狀乙紙及獎金新台幣 1,000元整。 

3. 佳作名額：獎金新台幣 500元整。 

4. 上述獎勵金以二萬元為上限。 

(四) 教師教學授課資料不得與教學補助款申請鐘點費與每月教學活

動佐證資料重複，以免發生重複請款作業。 

第四條  申請與審查程序 

一、報名作業：教師培育中心公告活動後各科部每年於 9月 1日至 15日

進行推薦，申請人得於公告之期限內，檢附相關教學資料

隨執向教師培育中心以利辦理審查事宜。 

二、審查程序 

(一)申請案件經教師培育中心通過初審後，再由教師培育中心委員進

行審查，將審查結果名冊送至教學研究室核定。 

(二)於師培育中心會議決議獎勵名單後，進行獎勵金核發作業。 

三、審核標準 

申請案件依審核表之平均評核分數進行排序，受獎勵者其審核表之平



 

均評核分數需達 70分。 

第五條  責任與義務 

教學教案之獲奬勵者，需同意將所完成之教學相關資料，置於數位教學網

路平台，供全院教師觀摩學習及於師培課程中進行教案分享。 

第六條  經費來源 

由教學費用補助計畫之「執行成效優良獎勵費用」經費或相關計畫經費支

應。 

第七條  本辦法經師培中心會議通過，簽請院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國軍桃園總醫院教案獎勵評分表 

單位  教師姓名  課程日期  

 

評分項目 評分內容 配分 得分 

第一部份(20%) 教師資格 1.是否具本院師資認

定資格(10%) 
□是□否  

2.是否為教學補助之

師資(10%)  
□是□否  

第二部份(30%) 基本資料 課程內容(10%) □是□否  

會議紀錄(10%) □是□否  

簽到冊(5%) □是□否  

會議照片(5%) □是□否  

第三部份(50%) 資料內容 

課程內容是否合宜

(10%) 

□優(10%) 

 □良(5%) 

□尚可(2%) 

會議紀錄是否詳實

(10%) 

□優(10%) 

 □良(5%) 

□尚可(2%) 

會 議 紀 錄 是 否 有

Q&A(10%) 

□優(10%) 

 □良(5%) 

□尚可(2%) 

授課時數是否充足

(10%) 

□90分鐘(10%) 

 □60分鐘(6%) 

□30分鐘(3%) 

参加人員是否有跨部

科或跨院際(10%) 

□跨院際(10%) 

 □跨部科(5%) 

□無(3%) 

總結 建議  總分 

審查委員(請簽章)：                                                 年   月   日 

附件一 


